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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始 

奉上級指示或接
受商民申請 

陳關務長核
示是否舉辦 

是 

否 奉核後，資料歸檔，註
記「直接結案」 

由秘書室公關機要股
預訂辦理之時間及場
所 
 

函知各業務相關
單位協助辦理 

就討論議題及處理
情形，由秘書室公關
機要股發布新聞稿
周知媒體，並移請企
劃考核股追蹤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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